
“软件服务”与“技术开发”易混淆，纳税要求有区别

产品名称 “软件服务”与“技术开发”易混淆，纳税要求
有区别

公司名称 杭州北抖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A
幢1楼103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24487015 13605817015

产品详情

由于信息技术领域相关业务性较强，且技术开发服务、软件服务的判定泾渭不分明，所以，部分软件开
发企业承接软件开发业务后，在科技部门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想当然地将软件
服务混同于技术开发服务，从而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这样一来，企业却潜在着少缴增值税的风险。

案例

A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服务的公司，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年4月，A公
司与B公司签订合同，为B公司提供管理系统升级改造、监测系统开发服务，合同标的845万元。合同签订
后，A公司到省科技厅办理了该合同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相关服务完成后，B公司按约定向A公司支付了845万元。A公司向B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按“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减免税代码0001021203）”，将取得的收入申报为增值税免税收入。
税务人员在检查时认为，A公司这笔收入不符合免税范围，应按照“软件服务”项目计算缴纳增值税。

企业观点

A公司认为，根据《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技术合同认定规则〉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
，其附件《技术合同认定规则》第二十三条明确，技术改造项目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项目，对应的合
同属于技术开发合同。其中，信息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包括语言系统、过程控制、管理工程、特定专家系
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但不包括软件复制和无原创性的程序编制。其向B公司提
供的管理系统升级改造、监测系统开发服务，属技术开发的范畴。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3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条的规定，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
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
主管税务机关备查。由于上述合同已在省科技厅进行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其收入应免征增值税。



税务局观点

要判断A公司的这笔收入是否免征增值税，不能仅看服务合同是否已经在科技部门备案登记，首先需要
判断A公司为B公司提供的服务是技术开发服务，还是软件服务。只有技术开发服务，才符合免征增值税
政策的规定，否则，应计算缴纳增值税。

从业务实质上分析，A公司提供的服务，应属于软件服务的范畴。财税〔2016〕36号文件附件1《销售服
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明确规定，研发服务，也称技术开发服务，是指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的业务活动。而软件服务是指提供软件开发服务、软件维护
服务、软件测试服务的业务活动。从业务实质上看，A公司向B公司提供的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和监测系统
开发服务，不是新技术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而是软件的升级改造和开发服务，不属于研发服务，而应
该是软件服务。

相应收入免税与否，应以税收政策规定为依据。虽然该合同已经在省级科技部门认定为技术合同，但按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A公司提供的服务属于软件服务，不能免税。同时，虽然A
公司的相关减免税资料已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但是否符合免税条件由纳税人自行判别、风险自担，税
务机关通常采用诚信推定原则，只进行资料的完整性审查，事后发现不符合减免税条件的，税务机关仍
有权追征税款。

终，经税务人员宣传辅导，A公司主动补缴了税款。

风险提示

软件开发企业对承接的业务，应结合具体业务性质，判定其是否符合技术开发服务。即使符合科技部门
《技术合同认定规则》，被科技部门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在税务处理时，还是应该结合税收政策的规
定，判断是否符合免征增值税条件，防范少缴增值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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